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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发改委（能源局），省电力公司、省能源集团、华能浙江公司、

国家能源浙江公司、大唐、华电、国家电投浙江分公司、华润电

力浙江公司、中核下属发电企业、浙江电力交易中心，各发电企

业、售电公司、电力用户： 

根据《省发展改革委 省能源局 浙江能源监管办关于开展 

2021年浙江省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发改能

源〔2021〕149号）《关于做好 2022 年度电力市场化交易相关工

作的补充通知》等有关规定精神，我办起草了 2022 年度浙江省

绿色电力交易相关合同示范文本，现征求你单位意见，请于 1

月 27 日前提出书面意见，加盖单位公章后反馈我办，逾期未反

馈视为无意见。 

联系人：叶晓霞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51102738 

邮箱：zjbscc@nea.gov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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